
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做好 2025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学区（联区），市直及民办学校：

根据《枣庄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5 年秋季学期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要求，为继续落实学生资助政

策，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工作，提高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精准性、科学性、规范性，确保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现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政策宣传告知工作

（一）广泛开展资助政策宣传。各学校要充分利用班会、

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学校网站、公众号、宣传专栏等渠

道，广泛宣传学生资助政策，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各项

学生资助政策应知尽知。

（二）做好资助情况告知工作。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特别是原建档立卡（即脱贫享受政策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对象）学生全面知晓受助情况，各学校在各项资助资金发放

到位后，通过《学生受助信息告知单》等方式将资助项目、



资助金额、发放方式和发放时间等信息及时书面告知学生、

家长，并做好《学生受助信息告知单》等材料的回执存档工

作。

二、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各学校要严格按照《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鲁教财发〔2019〕1 号）、《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工作的通知》

(鲁学助〔2024〕15号)、《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标准》等文

件规定，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生活补助评审工作。

要把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学生、

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

生及残疾人子女、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

烈士子女、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作为重点资助

对象，各学校参照2025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特殊群体学

生名单（附件6），全部纳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范围。

各学校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和生活补助评审时不

得设置比例、限制名额，要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应助尽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拟资助人数指导计划（附件 1）。

三、继续推行“免申即享”工作机制

各学校要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山东省特殊

困难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比对核实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

生、低保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身份信息，对经比对的在



籍在校特殊困难学生无需填写《学生资助申请表》、无需提

交证明材料、无需公示即可享受相应学段学生资助政策。

四、实行“大数据+量化”精准认定工作机制

各学校继续推广应用《山东省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量化指标体系》（详见附件），夯实对脱贫享受政策、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等 10 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各项资助政

策，“困难”和“一般困难”类别的具体分数界限各学校自

行确定。要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既要进行量化

指标评价，也要根据学生现实情况进行定性评价，确保认定

结果公平公正。各学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为精准认定

提供信息化支撑，对申请认定的一般困难学生通过社会救助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精准了解家

庭经济状况。

五、完善认定实施细则

各学校要根据《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鲁

教财发〔2019〕1 号）、《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工作的通知》(鲁

学助〔2024〕15 号)修订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

则，细化认定过程，规范“三级认定、两级公示”工作流程，

丰富认定工作方式，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表现等评估学

生家庭经济情况，优化完善认定指标体系。要明确学生虚假

填报家庭经济情况的甄别和惩戒措施，防止因学生虚报瞒报



造成认定不公平、不精准，确保认定精准有效。

六、开展资助育人活动

在发挥资金资助方式的同时，加强资助育人工作，关心、

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健康成长，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心理状况，对有需要的学生及时开展心理帮扶。要认真开展

好 2025 年“爱心传递”主题育人活动，宣传优秀工作案例

和典型事迹，培养受助学生自立自强精神、爱心意识和社会

责任。各学校要在 11 月 30 日前，将开展资助育人主题相关

活动的方案、活动照片、活动工作总结报送市教体局学生资

助科。

七、规范资助经费提取和使用

各校要结合实际，通过校内资助、社会资助等方式完善

学生资助体系。民办学校应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少于 5%的经

费用于奖励和资助学生。提取的资助经费专项用于学费减

免、勤工助学酬金、学校奖助学金、特殊困难补助、学生保

险以及学生资助项目相关支出等。

八、做好资助档案管理和系统填报工作

（一）做好特殊困难学生分类管理。在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识别认定中规范做好脱贫享受政策、城乡低保、城乡特困

救助供养、孤儿、重点困境儿童、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

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学生的识别，建立台账，分类归

档管理。



（二）规范工作流程。严格按照《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

标准汇编》有关要求开展资助工作，规范做好识别认定、评

议公示等各环节，强化档案整理、使用与归档，加强舆情应

对与投诉处理工作。

（三）加强资助信息系统应用与管理。各学校要按照《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要求，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秋季学期数

据填报和审核工作，实现“3 个 100%”和“3 个零误差”工

作目标。

九、做好受助学生申报材料上报工作

(一）受助学生可以提供学生本人办理过的农商银行卡

（存折）领取生活费补助，也可以提供学生监护人（父亲或

母亲）的农商银行卡（存折）代领生活费补助。领取生活费

补助的银行卡（存折）开户行仅限于滕州农商银行（原农村

信用社），待补助资金到位后，市教体局将生活费补助资金

全部通过滕州农商银行（原农村信用社）代发。各学校不得

以任何理由暂扣银行卡或代理学生到经办银行领取补助资

金，不得用生活费补助资金抵顶收费或抵扣欠款等。

（二）申报材料工作要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

助在完成政策告知、个人申请、信息核实、学校评审、系统

数据录入、公示等工作后，按照以下要求报送相关材料。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申报材料包括：



①《山东省义务教育资助申请表》；

②《指标体系》；

③《拟享受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名单

公示表》；

④《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信息汇总

表》；

⑤《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学生统计

表》。

（三）档案材料要求

①《拟享受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名单

公示表》一式三份，一份学校存档，两份在学校显著位置张

贴。学校要留存三种样式电子照片：①公示近景照片 1 张；

②公示远景照片 1 张；③有学生、老师或家长观看的公示照

片 1 张。

②《山东省义务教育资助申请表》、《指标体系》一式

一份，按受助学生信息汇总表顺序排序，并在右上角注明序

号，由各学校自行装订并存档。

③《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信息汇总表》

和《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统计表》一式两

份，市教体局和学校各留存。

各镇街学区(联区)、市直学校务必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前，将附件 4 电子版发至市教体局学生资助科邮箱，纸质



材料待学生资助科审核后，再另行通知上报，报送邮箱：

tz5594021@126.com。

附件：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拟资助人数指导计划

2.山东省义务教育资助申请表

3.拟享受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名

单公示表

4.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汇总表

5.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统计表

6.2025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特殊群体学生名单

7.指标体系

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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